2024年度综合考核指标考核结果汇总表

考核指标名称：以工代赈推广项目    


	被考核单位
	实际分值
	指标完成情况
	考核得分
	备注

	县交运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农推村民自建项目政府投资额2248.78÷100×0.25=5.6>1，得1分。
	1
	

	通江生态
环境局
	1
	[bookmark: _GoBack]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农推政府采购项目政府投资额852÷100×0.2=1.7>1，得1分。
	1
	

	县水利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农推村民自建项目政府投资额98÷100×0.25+重推项目政府投资额1300÷100×0.2=2.85>1，得1分。
	1
	重推项目计分方式参照农推项目

	县林业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农推村民自建项目政府投资额78÷100×0.25+重推项目政府投资额3600÷100×0.2=7.4>1，得1分。
	1
	重推项目计分方式参照农推项目

	县文广体旅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重推项目政府投资额600÷100×0.2=1.2>1，得1分。
	1
	重推项目计分方式参照农推项目

	县住建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重推项目政府投资额1700÷100×0.2=3.4>1，得1分。
	1
	重推项目计分方式参照农推项目

	县农业农村局
	1
	实行量化计分法，完成指标得满分。得分=农推村民自建项目政府投资额250÷100×0.25+重推项目政府投资额247÷100×0.2= 1.12 >1，得1分。
	1
	重推项目计分方式参照农推项目


备注：1.所有考核事项均按单项指标赋予的实际分值进行考核；2.所有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应考尽考，不得遗漏考核事项、被考核单位；3.按照“1个考核事项1张考核表”的原则进行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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